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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檢察署新聞稿 
      

發稿日期：113 年 10 月 25 日 

 
 

外交部、法務部完成「護照資料查詢系統」資料介接 

檢察官準確掌握重大犯罪判決確定受刑人行蹤，迅速依法處置 

防堵朱國榮等輩持用我國有效護照在境外流竄，鞏固偵審成果 

一、 刑事警察局基層員警反應，有罪判決確定通緝犯持用我國合法護照

逃亡國外居留，造成該國治安疑慮並影響我國司法威信及國際形象，

最高檢察署旋即邀集相關單位共擬對策 

刑事警察局基層員警反應，臺灣外逃通緝犯仍可繼續持用我國

合法護照在國外居留，並自由前往其他國家，於出境地繼續從事詐

欺、毒品及槍砲等犯罪，危害我國及該國人民之財產與治安，影響我

國司法威信及國際形象。 

最高檢察署立即指派林麗瑩檢察官分析相關法律疑義，並於 112

年 12 月 12 日召開內部諮詢會議廣納建言；113 年 2 月 2 日邀請法

務部檢察司、全國一、二審檢察機關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、刑事警察

局、調查局、海巡署、移民署等機關，召開「判決確定案件外逃人犯

註銷護照精進作為」會議，會中除提出將依「刑」、「案」、「時」、

「逃」審查參考，全面清查外逃通緝犯護照，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並主

動建議與法務部介接國人護照核發及註銷資料，簡化雙方行政流程，

加速外逃通緝犯護照狀況之查詢。 

二、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建議法務部介接國人護照核發及註銷系統，簡化

流程，法務部極為重視，責成最高檢察署協助建置「護照資料查詢系

統」介接資料，於 113 年 8 月 23 日完成，確實有效簡化流程，即時

註銷重刑犯護照 

法務部對於外交部領事事務局提議介接國人護照核發及註銷資

料之建議極為重視，責成最高檢察署積極協助建置「護照資料查詢

系統」介接資料，已於 113 年 8 月 23 日完成啟用，並試行運作至 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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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下旬，確實有效簡化行政流程，即時函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廢止

並註銷重刑犯護照，避免其持用我國合法護照流竄境外。 

以往各檢察機關須先發函外交部領事事務局逐案查調資料，待

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公文回復後，始能確認受刑人之護照狀態，「護照

資料查詢系統」建置後，檢察官能隨時準確掌握重刑犯護照狀態，即

時依法通知廢止並註銷或為其他適當之相應處置，使其無法持用我

國合法護照流竄境外，以落實刑罰執行，確保司法威信。 

三、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、檢察機關、警察機關通力合作，全面清查外逃

通緝犯護照，113 年迄今已清查 200 名法院判處重刑確定之外逃通

緝犯，依法廢止並註銷其護照，並持續清查中，有效維護社會治安

與威信 

最高檢察署參考警察機關提供之判決確定外逃通緝犯清查名

單，分波督導各檢察機關依職權裁量審慎辦理廢止並註銷外逃要犯

護照。113 年迄今，共清查 200 名法院判處重刑（有期徒刑 3 年以

上）確定之外逃通緝犯，並函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依法廢止並註銷

其護照。感謝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積極協助，加派人手於最短時間內

依檢察機關發文完成外逃通緝犯護照之廢止並註銷。 

四、 檢察機關隨時掌握重刑犯使用護照狀態，隨時依法通知廢止並註銷

或為其他適當之相應處置，並持續清查外逃通緝犯，確保偵審成

果，維護司法威信 

國寶集團總裁朱國榮涉多項炒股及內線交易罪，於案件審理中，

棄保金額新臺幣（下同）5億 1,700 萬元，外逃他國，嚴重影響司法

威信，最高檢察署於 113 年 2 月 7 日依 113 年 2 月 2 日「判決確定

案件外逃人犯註銷護照精進作為」會議意旨，函請臺北地檢署依職

權審酌，臺北地檢署並於同（7）日發函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廢止並註

銷朱國榮護照。 

為防範此類事件再次發生，檢察機關將隨時準確掌握重刑犯護

照狀態，即時依法通知廢止並註銷或為其他適當之相應處置，並持

續與司法警察機關清查外逃通緝犯，確保偵審成果，維護司法威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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